
政治與法律

通常認為，關於農村土地制度的

改革，爭論的焦點往往集中在農地應

否私有化。但是，農地制度的複雜性

決定了所謂的「私有化」和「集體所有」

的含義並不單純，如果不對這些概念

進行一番梳理，就難以避免各說各的

而使爭論不i要領。

農地改革，通過承包經營的形

式，走的是一條去集體化之路，這過

程交結i「建構邏輯」與「自然邏輯」衝

突的土地法則，使得去集體化之路在

集體所有制框架內形成一個怪圈。

一　「公與私」和「官與民」

把對農地改革問題的爭論概括為

兩軍對壘可能有簡單化之嫌，但主張

農地私有化和反對農地私有化的觀點

十幾年來確實一直針鋒相對i：如楊

小凱、文貫中、秦暉、蔡繼明、陳

志武等學者，通常被認為或自認為主

張私有化者，反對私有化者以溫鐵

軍、賀雪鋒、李昌平、潘維等學者為

代表1。在主張私有化的學者中，各

中國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

的政治建構性

● 潘學方

人具體的觀點可能各有差異，但總體

而言，均認為私有化才是農地改革的

方向和出路。反對私有化的主張以溫

鐵軍的「土地保障代替社會保障」最具

代表性，他認為，土地是農民生活的

基本保障，私有化會造成部分農民失

去土地，在城市不能提供足夠的工作

崗位和政府不能解決社會保障的情況

下，會產生大量失地又無業者，將嚴

重威脅社會治安2。

私有反私有的爭論，集中到一

點，就是農地應該自由流轉與否。這

$，爭論的雙方都默認這樣的一個邏

輯：土地一旦私有，農民便獲得了完

全的土地權利。但如果農地私有化指

的就是把農村集體所有的土地分給集

體成員的話，那麼爭論雙方這個共同

的邏輯是不存在的。

文貫中把中國現行土地制度概括

為兩個特點，其中之一是：將所有的

土地分為農用地和非農用地；非農用

地一律國有，農用地則一律為農民集

體所有，兩者之間要轉換只有通過行

政手段，無法基於市場信號和自由交

易3 。文貫中這個概括是符合實際

私有反私有的爭論，

集中到一點，就是農

地應該自由流轉與

否。爭論的雙方都默

認這個邏輯：土地一

旦私有，農民便獲得

了完全的土地權利。

但如果農地私有化指

的就是把農村集體所

有的土地分給集體成

員的話，這個共同的

邏輯是不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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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第一，農民集體的土地只限於農

用。要是把對農地私有化的關係僅限

於這個範圍來理解的話，那麼，所謂

「私有化」，指的就是把集體所有的土

地分給集體成員，這種「私有化」，就

算最徹底，農戶所能獲得的地權充其

量只與集體原來所擁有的地權相當；

第二，土地一旦「農轉非」，土地的所

有權也就轉為國有，並且，農轉非與

否的決定權在國家。如此，就算農地

私有化了，農地還是農地，農民集體

不能決定農地轉為非農地，農民個體

當然也沒有這個決定權；原集體土地

不能買賣，如果私有化了，農戶的土

地同樣不能買賣。這樣，私有化者和

反私有化者所爭論的焦點，即土地自

由買賣的問題並不存在，爭論雙方均

是無的放矢。

這一點，秦暉也看得很清楚，他

認為土地問題的癥結不在於「公私」，

而在於「官民」4。筆者同意這個觀點，

用「集體所有制」概括中國現行農地制

度並不準確。農地所有權關係應該包

括兩個層面：一是農村集體組織與其

成員之間的關係；二是國家與農民的

關係。不釐清這兩層不同的關係，就

難以準確把握農地所有制的實質。

在農地問題上的國家與農民的關

係，指的是國家對農村地權的控制。

在計劃體制下，國家是萬能的，普天

之下莫非國土，所以土地歸誰是由國

家說了算的，土地上的權利也是國家

授予的，雖然現行法律規定了農民集

體擁有農地所有權，但這只是名義上

的「所有權」。合作化在把人組織起來

的同時，把一家一戶的土地等生產資

料集體化為公產。當時，作為公產的

集體土地等資產，不僅脫離了個人而

存在，也在一定程度上脫離了集體，

其性質類近國有資產。人民公社時期

的農村集體組織，在不同階段，公有

化程度有所差別，但總體而言，其性

質與國營單位幾乎是一樣的，實際上

都作為政府部門在運行。表現在土地

問題上，人們難以分清集體的土地和

國家的土地有甚麼不同。隨i人民公

社的解體，集體擁有的權利逐步轉向

農戶，但實際已經國有化了的這部分

地權卻仍然保留在國家手中，沒有隨

之歸還給農民，這樣，雖然農地名義

上為農民集體所有，但集體土地的權

利是殘缺的，這種殘缺性不僅表現為

所有權的不完整，同時也體現在如使

用權等項權能都是不完整的。

首先，土地不能買賣。其次，集

體土地的使用權也不能有償出讓：雖

然現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以下

簡稱《憲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

管理法》（以下簡稱《土地管理法》）等

都規定土地使用權可以「依照法律」轉

讓，但轉讓的主體只能是國家，轉讓

的客體只能是國有土地。除此之外，

政府又在這殘缺不全的地權上加了

限制：一是土地徵用（收）制度，《憲

法》、《土地管理法》和《中華人民共和

國物權法》（以下簡稱《物權法》）等都

規定了為了公共利益需要，國家有權

徵用（收）集體土地；二是土地用途管

制制度，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的使用

權不得出讓、轉讓或者出租用於非農

業建設。

二　集體所有制和去集體化
 改革　　　　　　

（一）集體所有制是甚麼？

關於「集體所有制」，首先，是由

《憲法》規定，《憲法》的界定應該算得

用「集體所有制」概括

中國現行農地制度並

不準確。農地所有權

關係應該包括兩個層

面：一是農村集體組

織與其成員之間的關

係；二是國家與農民

的關係。不釐清這兩

層不同的關係，就難

以準確把握農地所有

制的實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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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 政治與法律 上是經典的定義；其次，關於集體所

有制及其相關的知識，在中國，中學

教材《政治常識》中就收入了，該內容

應該屬於常識的範圍。一是經典，二

是常識，對「集體所有制」的含義，按

理說不應該有甚麼歧義。奇怪的是，

關於農地改革的爭論，在很大程度上

就是源於對這個概念的不同理解。

如此，在這$很有必要對此作一簡要

Î述。

第一，集體所有制是公有制的基

本形式之一，其與全民所有制共同構

成了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所以，集

體所有制是與中國社會主義性質不可

分的，當年，社會主義社會的建立，

在農村就是以農村集體所有制的建立

為標誌的。

第二，「集體所有」的主體是「集

體」，其全稱為「勞動群眾集體」。這

表明，組成這個「集體」的是勞動者，

不是勞動者就不能成為集體成員；

「集體」是個集合概念，是由一定數量

的勞動者（即「勞動者集體」）構成單一

的整體，複數的勞動者沒有形成一個

整體也不能算是「集體」。「集體所有」

的客體是生產資料、是社會主義公有

資產。公有或公共財產與非公有財產

的區別就在於，公產是脫離個人而存

在的，不能分割或量化為個人所有。

第三，公有制性質決定了集體所

有制的分配原則是「各盡所能，按勞

分配」。1999年《憲法修正案》增加了

「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

並存的分配制度」的內容（第十四條），

這並非意味i《憲法修正案》改變了公

有制的按勞分配原則，這$很清楚：

多種所有制對應的是多種分配制度，

而公有制對應的只能是按勞分配制

度，因而集體所有制實行的也只能是

按勞分配。

根據以上三點分析，可以概括出

關於集體所有制的兩個本質特徵：

其一，集體成員（指有勞動能力

者）必須是耕種屬於本集體的土地的

勞動者。這$，本集體成員與耕種本

集體土地者屬於充分並且必要條件的

關係，二者關係可以表述為：凡本集

體成員都是耕者；凡耕者都是本集體

成員。

其二，集體所有的土地等生產資

料屬於本集體的「公產」，它不能分割

或者量化到集體成員個人或家庭。

當然，對集體所有制可以「重新

認識」，也應該承認集體所有制會有

多種表現形式，可問題是，任何理論

（如果稱得上「理論」的話），總得有個

最基本的邊界或者說是底線，如果像

波普爾（Karl R. Popper）所說的，為了

使自己的理論免於被證偽而不斷修改

定義的話，那麼圍繞這種「理論」的討

論就是毫無意義的各說各的了。筆者

所概括的這兩個特徵，應該屬於對集

體所有制的客觀而公正的解釋，因為

這兩個特徵，不僅與經典的公有制理

論相符合，也與當年設立的集體所有

制相符合，同樣與一些現存的集體

組織的情況相符合；更主要的是，與

現行《憲法》對集體所有制的規定相

符合。

現行《憲法》，經由1993和1999年

兩個「修正案」修訂後對農村集體所有

制的規定，與修改前相比，只是去掉

了「農村人民公社、農業生產合作社」

等字樣，加上了「家庭承包經營體制」

的內容，其他都一樣（1993年「修正

案」第六條、1999年「修正案」第十五

條）。也就是說，從現行《憲法》修正

前後對集體所有制之不同規定可以看

出，計劃經濟體制下的集體所有制與

現今的集體所有制之區別，就在於

「集體所有制」，首先，

是由《憲法》規定；其

次，關於集體所有制

及其相關的知識，在

中國，中學教材《政治

常識》中就收入了。

對「集體所有制」的含

義，按理說不應該有

甚麼歧義。奇怪的

是，關於農地改革的

爭論，在很大程度上

就是源於對這個概念

的不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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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公社」和「家庭承包經營」的區

別。而集體所有制是公有制的一種基

本形式，其與全民所有制構成中國社

會主義的經濟基礎；集體所有制之集

體指的是勞動群眾集體；集體所有制

實行按勞分配原則，這些內容在改革

開放前後的規定並沒有甚麼不同，可

以視為集體所有制的基本內容。

農村集體所有制最基本的要求是

勞動者與以土地為主的生產資料結

合。當一種公有制以一個村莊為單位

與以整個國家為單位，二者之不同顯

而易見。在全國範圍內，勞動者與生

產資料的結合，空間巨大、方式多

樣；而農村集體，一個村（有些還是村

民小組），通常為幾百戶家、幾千口

人，在這種情況下，所謂的「生產資

料與勞動者結合」，只能是村民與村地

的直接結合，即所有村民只能固定在

本村土地上從事生產。不僅如此，根

據公有制的要求，集體資產不能分割

為個人所有，因為如果集體資產分割

歸個人了，公有制性質就變了；此外，

村民不能流動，村民一旦流動，生產

資料與勞動者的固定結構就打破了；

這樣，無論是土地還是勞動者都無任

何流動性可言。這種集體所有只能以

一個封閉的社區作為存在條件。

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土地是生產

資料，不能流轉；公社社員是固定在

土地上的勞動力，也不能流動。當

然，也有如服兵役等離開村莊的，但

這只是特殊情況，通常情況下，一個

男人若在農村出生，很可能到死都是

該村社員。

（二）承包經營權是甚麼？

1982年1月，中央出台了第一個

一號文件〈全國農村工作會議紀要〉，

肯定了「雙包制」（包產到戶、包乾到

戶）；1983年1月，第二個中央一號文

件〈當前農村經濟政策的若干問題〉正

式頒布，要求全面推行家庭承包經營

責任制。1988年《憲法修正案》規定了

土地使用權可以依法轉讓，接i，經

由1993、1999年兩個修正案，確立了

農地實行家庭承包經營的憲法基礎。

2003年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村

土地承包法》（以下簡稱《土地承包

法》），賦予土地經營承包權人依法享

有承包地使用、收益和土地承包經營

權流轉的權利，有權自主組織生產經

營和處置產品；承包地被徵用、佔用

的，有權依法獲得相應的補償；以及

享有法律法規規定的其他權利。農民

對承包地的權利，現在幾乎與原集體

所擁有的土地所有權相當。

對農地這種改革的性質，正宗的

說法認為這當然屬於集體所有制的一

種實現形式。但筆者認為，這實際上

是一條去集體化之路。

根據中國法律，土地不能買賣而

土地使用權可以依法轉讓，這樣，土

地的流動只有通過土地使用權的流轉

才能實現。擁有土地使用權者，在一

定程度上擁有了該幅土地的全部權

利。農地經營承包制，按道理說，是

發包人與承包人經由承包合同確定雙

方的權利義務，這樣，承包經營權應

該屬於相對權，是典型的債權。但是

家庭承包經營制是由《憲法》確立的，

《土地承包法》和《物權法》等法律都明

確規定土地承包權是物權，也就是

說，中國土地承包權是法定的權利而

非約定的權利，任何村民都有獲得承

包土地的權利，作為土地所有權人的

集體組織卻無權不把土地使用權承包

給集體成員。此外，土地承包者從土

地所有權人手中取得承包權，也無需

在計劃經濟體制下，

土地是生產資料，不

能流轉；公社社員是

固定在土地上的勞動

力，也不能流動。當

然，也有如服兵役等

離開村莊的，但通常

情況下，一個男人若

在農村出生，很可能

到死都是該村社員。



138 政治與法律 支付必要的對價。雖然在承包合同中

也有土地承包款的條款，但絕大多數

地區，以筆者所在的浙江台州等地為

例，承包合同中寫i承包款為每畝象

徵性的二三十元，就是這一極小的承

包款也極少有實際交納的。如果土地

被徵，而所獲補償款在農戶與集體組

織之間如何分配，法律法規沒有規

定，便只能根據承包合同交納。在浙

江等一些地區，集體組織所得多在

10%與15%之間，農戶得大頭是普遍

的。這就是說，土地的權利，對於所

有權人的集體來說，是虛的，而對承

包經營者而言，是實在的權利。

筆者所說的農地改革走的是「去

集體化」之路，而不用「私有化」的概

念作討論，是由於家庭承包經營實際

上是集體化的反向運動，即把集體的

地權逐漸轉回到農戶手中，但這種改

革的範圍，還僅僅限於農村集體組織

與其成員之間，並沒有涉及國家所掌

握的農地地權歸農問題。

農地改革的具體做法，各地各有

不同，程度也有差別。比如不少地方

實行股份合作制的形式，村民按股持

有本來是集體的資產，個人或家庭按

份持有的資產已經不是公有，實際

已經算私有的性質了。2007年生效的

《物權法》把農村集體資產界定為「屬

於集體成員集體所有」（第五十九條）。

這一句讀起來拗口，但決非寫法律的

人文字功夫不到位，而是體現了立法

者的良苦用意：把公產性質的「集體

所有」改為集體成員共有。前些年，

筆者曾指出過，根據這個定義，集體

資產也已經不是公產，而是集體成員

的共有財產5。

這一點，李昌平看出來了，他認

為在《土地管理法》和《土地承包法》制

訂的過程中，虛化了村民集體所有

制，這兩部法律沒有落實《憲法》關於

集體所有制的精神。但是，李昌平認

為，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村民集體所有

制和集體經濟是「民有民營性質」而非

「公有制」6，問題是集體所有制屬於

公有制是《憲法》明文規定的。而陳錫

文認為中國根本不存在土地私有制的

問題，因為這是為《憲法》不容的7。

但《憲法》不容的並不等於現實中不存

在，改革突破《憲法》規定的事在中國

並不鮮見。在涉及意識形態的問題

上，對《憲法》規定的不要過於當真，

對官員所說的，也不能過於當真。

三　建構邏輯還是自然
　　邏輯，這是個問題

集體所有制不是自然的結果，而

是人類設計的結果。今天中國的農地

集體所有制是根據馬列主義的公有制

理論設計的，實現了生產資料與勞動

者直接結合的制度安排。借用哈耶克

（Friedrich A. von Hayek）的「建構主義」

概念8，筆者把貫穿農地集體所有制

的指導原則稱為農地的「建構邏輯」。

該邏輯的內容可以概括為：農地僅屬

於耕種該土地者集體所有。

根據馬克思主義，在私有制社會

中，勞動者失去生產資料，而不勞動者

卻佔有生產資料並憑藉生產資料剝削

勞動者，生產資料為不勞動者佔有是

廣大勞動者受剝削、壓迫的根源。只

有在公有制社會中，才能使勞動者成

為自己勞動所需的生產資料的主人，才

能徹底消滅剝削和壓迫。作為公有制

的重要組成部分，土地集體所有制的

建構邏輯以耕者有其田的均田思想為

基礎，加上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理

論以及私有制度罪惡論等觀念組成。

筆者所說的農地改革

走的是「去集體化」之

路，而不用「私有化」

的概念作討論，是由

於家庭承包經營實際

上是集體化的反向運

動，即把集體的地權

逐漸轉回到農戶手中，

但這種改革的範圍，

僅限於農村集體組織

與其成員之間，沒有

涉及國家所掌握的農

地地權歸農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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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國以來，從土地革命、土地改

革，再經由社會主義改造到集體所有

制的建立，始終貫穿i這樣的建構邏

輯：土地是農民生存的基礎，在農

村，人人都需要一塊屬於自己的土地

來維持自己和家庭的生存。所以，人

人都有權利獲得自己和家庭所必需的

土地，即所謂的「耕者有其田」；同

理，誰若擁有土地而不親自耕種，或

者雖然也親自耕種，但還有多餘的土

地，那就等於間接造成其他人無地或

少地，這就意味i對他人生存權利的

一種剝奪，因此，擁有多餘的土地或

者把土地視為財富都是罪過。

土地非耕者所有是剝削的根源，

也是勞動者貧困的根源。當年中共之

所以要發動土地改革，劉少奇指出的

「基本理由」是：僅佔鄉村人口不到

10%的地主富農佔地70至80%，他們

藉此殘酷剝削農民，廣大農民終年勞

動，不得溫飽9。於是，將地主的土

地分給無地少地的農民，實現耕者有

其田是理所當然的。當然，實現耕者

有其田僅是第一步，它只是消滅剝削

而沒有消滅私有制，分到土地的農民

若不組織起來，就會發生分化，就會

回復到耕者失其田、有田者非耕者的

土改前的狀況。再說，僅就實現耕者

有其田而言，自耕農早就做到了，但

自耕農被認為不是一種獨立的經濟成

份，而是轉向其他經濟成份的一個過

渡，除了極少數自耕農能夠務農致

富，成為地主或富農，多數自耕農必

將淪為貧僱農bk。所以，為了避免兩

極分化，農民需要組織起來，實現勞

動者共同佔有生產資料。

雖然，當年集體化的直接原因實

際上是為統購統銷等創造條件，但從

邏輯上說，集體所有制是土改的必然

伸延，因為土改後，土地為農民私有

不是定制而是一種過渡。可見，無論

是土改還是集體化，秉持的都是土地

僅僅是生存的必需、土地應該為耕者

所有的邏輯，所不同的是：土改後的

耕者是農戶，合作化後的耕者是農民

集體。這樣，土地集體所有制的建構

邏輯概括起來就是：農地應該是、且

僅僅是農業勞動者共同佔有，並且僅

供農業勞動者集體使用的生產資料。

概括起來就是：農地僅屬於耕種該土

地者集體所有。

為了方便分析，本文又把通常人

們對土地的觀念，或者說那種自發

的、世俗的關於土地的看法稱之為土

地的「自然邏輯」。土地的自然邏輯當

然承認土地是農耕社會人們生存的基

本條件，但同時也認為土地是一種財

富。土地成為財富，是土地作為生存

手段的自然伸展。根據土地的自然邏

輯，土地的生存手段屬性和土地的財

富屬性是相容的。但土地的建構邏輯

肯定是與傳統觀念作徹底決裂，所以

也理所當然地完全顛覆了土地的自然

邏輯——把土地的生存法則和財富法

則根本對立起來，只認可土地的生存

法則。

市場取向的改革，說到底就是向

自然法則和常規回歸。而沿i去集體

化路徑進行的農地制度改革，照道理

說，所遵循的應該是土地的自然邏

輯。可是，在一定程度上，支配這種

改革的實際上仍然是土地的生存法則

或者說是土地的建構邏輯。

農村改革是從家庭承包開始的，

如果根據土地的建構邏輯，承包地的

分配就是把集體所有的土地作為承包

地分配給作為勞動者的集體成員，也

就是：土地分配給你，是供你親自耕

種用的，如果你不在本村種地，你就

不應該獲得村$的承包地；如果你分

根據土地的自然邏

輯，土地的生存手段

屬性和土地的財富屬

性是相容的。但土地

的建構邏輯肯定是與

傳統觀念作徹底決

裂，把土地的生存法

則和財富法則根本對

立起來，只認可土地

的生存法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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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土地退還給村集體；如果把土地視

為一種財富，那麼，既然土地是屬於

全村的財富，凡村$的人都有資格享

有，不僅如此，凡分給我的地，都屬

於我的一種財富，至於我種與不種這

地，都是我自己的事。總之，根據土

地的建構邏輯，土地應該只分配給耕

種該地的勞動者；而根據土地的自然

邏輯，每個村民都有平等的獲得承包

地的權利。

1983年1月，在全國全面推開家

庭承包經營責任制時，人們還沒有所

謂的「財富」理念，少有人認識到分到

的這塊地除了自己耕種外還可以用作

其他用途。在一些非農行業相對發達

的地區，由於務農收入無幾，加上獲

得土地的同時還得承擔不少稅費，當

時，人們對能否分地，分多分少並不

怎麼看重，主動放棄承包地的不在少

數。在第一輪承包時，設立「勞力田」

是較普遍的現象，「勞力田」的存在說

明了承包地不是純粹按人口來分配，

其中也考慮本村實際從事農業勞動者

的因素，或者說全體村民並不是按人

口均等地享有土地承包權的。這從一

個側面說明了承包經營開始之際，支

配土地法則的在一定程度上是建構邏

輯。當然，僅憑「勞力田」的存在認定

是建構邏輯支配承包地的分配，這理

由並不充分，下面還要進一步分析。

建構邏輯是支配集體所有制的土

地法則，同時又是以集體所有制作為

生存的條件，它不可能與市場取向的

改革相安無事。於是，伴隨農地改革

的進程，交結i兩種土地邏輯的不斷

衝突，也因之不斷產生各種問題。下

面筆者用外嫁女問題和農民工現象為

例來說明。

前面提到，農地集體所有制是以

封閉的社區作為前提的。但所謂「封

閉」總是相對的，在農村，男娶女嫁

就是經常而普遍的人員流動，現在的

問題是，這種男娶女嫁的人員流動難

道不會打破農村集體所有制架構中的

封閉性？

合作化之前，婦女出嫁純粹是其

家庭內部的事，所謂的「外嫁女與集

體地權關係問題」根本無從談起。在

集體所有制架構內，娶嫁的人員流動

是雙向的：就全村範圍來說，有嫁女

的也有娶媳婦的，這樣，雖然人員出

出進進，但也能保持自然均衡；同

時，外嫁女走了，留下的社員身份轉

給了進村的媳婦。這樣，人地的固定

關係乃至集體成員與集體資產的對應

關係也不會因婚姻而改變。如此因婚

姻造成的人員流動與不流動是一樣

的。同時，對出嫁的婦女來說，雖然

不再保留原籍地的社員身份，但她卻

成了嫁入地的社員。何況，所謂「社

員」身份，在當時只不過是參加生產

隊勞動的資格。這種「資格」，只不過

是最底層的社會身份，沒有人去爭。

與此相應的是，農村土地也只不過是

生存的基本條件，並無財富效應，所

謂「對土地的權利」（如果也稱得上「權

利」的話），當然只屬於在這片土地上

生活或勞動的人們。離開的人想帶也

帶不走，帶走也沒用。當然，生產隊

與生產隊之間也有貧富差別，但在計

劃經濟時期，在同一區域內，村與村

之間同質性很強，雖有貧富差別，但

這種差別也大不到哪$去，何況這種

差別可以作為婚姻考量。

外嫁女只是在農村集體所有制與

市場機制遭遇中才產生了「問題」。所

謂「外嫁女問題」，是指一些農村婦女

外嫁女在農村集體所

有制與市場機制遭遇

中才產生了「問題」。

一些農村婦女嫁到別

村或與城鎮居民結

婚，如果嫁入村不如

本村富裕，或者由於

城鎮戶口不能享有農

地權利，致使她們不

把戶口遷出本村，要

求繼續以本村社員的

身份享有村集體資產

的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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嫁到別村或與城鎮居民結婚，如果嫁

入村不如本村富裕，或者由於城鎮戶

口不能享有農地權利，這樣致使她們

不把戶口遷出本村，要求繼續以本村

社員的身份享有村集體資產的待遇。

當然，在通常的情況下，村集體組織

不會為外嫁女保留村民身份，否則，

出嫁者都留在村$而娶進的人卻不斷

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的數量就會

因失控而無限擴大。但如果村組織把

男娶女嫁的習俗做成強制性規定的

話，則有違了男女平等原則。所謂

「外嫁女問題」成了兩難問題。

與外嫁女問題相比，目前更引人

關注的是農民工現象。農民離開耕地

進入城市謀生已成常態，不少人一走

多年不回鄉村，在城鎮定居。如果說

農民工存在i甚麼問題的話，主要是

指他們不能享有與其所在地的城鎮

居民的同等待遇，基本上不會有因外

出打工而不能享受村集體土地權利的

問題。

現在的問題是，同樣是離開本村

不再耕種村$的土地，為甚麼外嫁女

不能繼續享有集體資產而外出打工者

卻有資格繼續享有？何況，出嫁的婦

女並非一定離開村子，而外出打工者

卻是實實在在離開村子了的。

從表面上看，外出打工者極少有

把自己的戶口遷走的。按中國戶籍制

度，戶口是人所在的標誌，只要戶口

在本村，人就是本村村民，哪怕人實

際上跑到天涯海角了無蹤影也沒關

係。這樣，無論是甚麼人，戶口在本

村者，就是村民，村民在通常情況下

就是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而遷出村

了的，便失去村民的資格，也就失去

了社員資格。實際上，外嫁女之所以

成為問題，是由於集體所有制遇到市

場經濟在處理外嫁女與集體資產權利

關係時仍然沿用土地的建構邏輯，外

嫁女問題是土地的生存法則與財富法

則衝突所引發的一個症狀。而農民工

的出現恰恰說明集體所有制的封閉體

制已經被打破，土地的建構邏輯在此

也無法起作用了，這樣，農民工繼續

作為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享有農地權

利自然也不成為問題了。

農地改革既然是沿i市場經濟的

方向推進，那麼，土地的自然邏輯就

必然支配i改革的進程，可弔詭的

是，在顯性的層面上，在一些規範性

文件中，指導農地改革的邏輯仍然是

土地的建構邏輯。

且不說《憲法》和《土地管理法》

等，連被視為推動農地市場化改革的

一個標竿性法律《土地承包法》也有這

樣的規定：承包經營期間，承包方遷

往城市、戶口農轉非了就不能繼續

擁有承包經營權了（第二十六條）。雖

然，戶口農轉非與戶口遷出本村不能

劃等號，但從中可以看出，支配這規

定的是土地的建構邏輯。可以預料，

隨i城市化的進展和戶籍制度的改

革，這條規定將變得不合時宜。此

外，《土地承包法》還規定，土地承包

是「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內部進行，發

包方為「集體經濟組織」，承包方為該

經濟組織成員，只有本集體經濟組織

成員才有承包土地的權利（第三條、

第十五條）。這些內容，完全照抄《土

地管理法》的相關規定，與《憲法》把

集體所有制規定為「生產資料勞動群

眾集體所有制」（第六條），以及其他

法律法規把集體資產界定為村集體經

濟組織所有而不是全體村民所有、集

體資產是「廣大農民群眾的勞動成果」

等在邏輯上是一致的，也就是說，到

目前為止現行法律仍然沿用土地的建

構邏輯。

外嫁女問題是土地的

生存法則與財富法則

衝突所引發的一個症

狀。而農民工的出現

恰恰說明集體所有制

的封閉體制已經被打

破，土地的建構邏輯

無法起作用了，這

樣，農民工繼續作為

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

享有農地權利自然也

不成為問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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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組織（通常是村經濟合作社）所

有，那麼有權利享有集體資產的應該

是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社員）。問題

是，村集體資產既然屬於村集體的公

產，作為「公產」的集體資產應該屬於

全體村民所有而不只屬於集體經濟組

織所有，凡村民都有權利享有而不僅

限於社員享有。村集體資產歸屬於全

體村民還是只歸屬於村集體經濟組織，

實際上體現i生存法則和財富法則兩

種對立的土地邏輯，只是在計劃經濟

時期，由於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與成年

村民幾乎是同一的，而未成年的村民

也應該作為未來的集體經濟組織成員

來對待，這樣，一般村民，就算不是

勞動者也應該是勞動者的家庭成員，

而更重要的是，就算現在不是勞動者，

其曾經是或將來也應該是勞動者，村

民絕少與勞動者無關的，這樣，實際

上按勞動者分配集體資產權利時，其

表現形式與按全體村民分配幾乎沒有

區別，如分配宅基地就是個例子。

而實際上，這種情況也出現在土

改時期，《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

法》規定土地「用抽補調整的方法按人

口統一分配之」（第三章）。土改貫徹的

是土地的建構邏輯，因為當時的「人口」

已經排除了從事非農行業者。問題的

關鍵是這種村民、社員以及勞動者同

一的情況是以封閉社區作為存在條件

的。當社區的封閉性打破後，在耕者

非耕者、村民非村民之間變得可以自

由進出的情況下，仍然規定土地只屬

於耕者所有實際上已經行不通了。

《憲法》和法律之仍然把土地的建

構邏輯以各種形式白紙黑字地寫i，

在很大程度上僅出於意識形態的原

因，或者說僅為了「政治上的正確」。

在市場因素起作用的地方，屬於建構

邏輯的土地生存法則已經失去了生存

的根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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